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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入境 (一)有效证件 外国人、华侨、港澳台同胞入境，均

须在指定口岸向边防检查站(由公安、海关、卫生检疫三方组

成)交验有效证件，填写《入境卡》，经边防检查站查验核准

加盖验讫章后方可入境；中国公民返归时，只须在入境口岸

的边检站出示有效证件，不必填写《入境卡》。 外国旅游者

和华侨、港澳台同胞进入中国内地时所持证件不同，通关手

续基本相似，现介绍于后。 1．外国人 (1)护照 护照是一国主

管机关发给本国公民出国或在国外居留的证件，证明其国籍

和身份。护照一般分外交护照和普通护照两种，有的国家为

团体出国人员(旅游团、体育队、文艺团体)发给团体护照。

2007年1月1日施行的《护照法》规定，我国公民护照有效期

以16周岁为界：16周岁以下公民的护照有效期为5年，16周岁

以上公民的护照有效期为10年，取 (2)签证 签证是一国主管机

关在外国公民所持的护照或其他有效出入证件上签注、盖印

，表示准其出入本国国境或者过境的手续。 签证分外交签证

、礼遇签证、公务签证、普通签证，还可分为入境签证、入

出境签证、出入境签证和过境签证。旅游签证属于普通签证

，在中国为L字签证(发给来中国旅游、探亲或因其他私人事

务入境的人员)。签证上规定持证者在中国停留的起止日期。

9人以上(不含9人)的旅游团可发给团体签证。团体签证一式

三份，签发机关留一份，来华旅游团两份，一份用于入境，

一份供出境使用。 签证的有效期限不等，获签证者必须在有



效期内进人中国境内，超过期限签证不再有效。 希望进入中

国境内的外国人须持有效护照(必要时提供有关证明，例如，

来华旅游者申请签证需出示中国旅游部门的接待证明)向中国

的外交代表机关、领事机关或者外交部授权的其他驻外机关

申请办理签证。但在特定情况下，例如事由紧急，确实来不

及在上述机关办理签证手续者，可向公安部授权的口岸签证

机关申请办理签证。 中国公安部授权的口岸签证机关设立在

下列口岸：北京、上海、天津、大连、福州、厦门、西安、

桂林、杭州、昆明、广州(白云机场)、深圳(罗湖、蛇日)、珠

海(拱北)、重庆等。 持联程客票搭乘国际航班直接过境，在

中国停留不超过24小时不出机场的外国人，免办签证。要求

临时离开机场的，须经边防检查机关批准。 随着国际关系和

旅游事业的发展，许多国家间签订了互免签证协议。 2．华

侨、港澳台同胞 (1)华侨 侨居国外的中国公民短期回国探亲、

旅游，凭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在指定口岸入境，无须

办理签证。 (2)港、澳同胞 港、澳同胞来往于香港、澳门与内

地之间，凭我公安机关签发的《港澳同胞回乡证》或《港澳

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从中国对外开放的口岸(往香港是深

圳，往澳 门是拱北)通行。 (3)台湾同胞 台湾同胞来内地探亲

、旅游，须持有效的《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经口岸

边防检查站查验并加盖验讫章后，即可作为进出内地和在内

地旅游的身份证明，从我各对外开放口岸入境、出境。 (二)

海关手续 1．进出境旅客通关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

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进出境旅客行李物品监管办

法》的规定，进出境行李物品必须通过设有海关的地点进境

或出境，接受海关监督。旅客应按规定向海关申请。 (2)除法



规规定免验者外，进出境旅客行李物品应交由海关按规定查

验放行。海关验收进出境旅客行李物品，以自用合理数量为

原则，对不同类型的旅客行李物品规定不同的范围和征免税

数款量或限值。 (3)旅客进出境携带有需向海关申报物品，应

在申报台前向海关递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境旅客行

李物品申报单》或海关规定的申报单证，按规定如实申报其

行李物品，报请海关办理物品进境或出境手续。 (4)海关通道

一般分为“申报通道”和“无申报通道”。 ①“申报通道”

，亦称“红色通道”或“应税通道”。外国游客进入中国境

内，一般须经“申报通道”通关，事先要填写《旅客行李申

报单》向海关申报，经海关查验后放行。 申报单不得涂改、

不得遗失，出境时要再交海关办理出关手续；申报单应据实

填写，若申报不实或隐匿不报者，一经查出，海关将依法处

理。 ②“无申报通道”，亦称“绿色通道”或“免税通道”

。持有中国主管部门给予外交、礼遇签证的外籍人士及海关

给予免验礼遇的人员可选择“无申报通道”通关，但需向海

关出示本人证件和按规定填写申报单据。 不明海关规定或不

知如何选择通道的旅客应选择申报通道通关。 2．部分限制

进出境物品 (1)烟、酒 旅客类别 免税烟草制品限量 免税12度

以上 酒精饮料限量 来往港澳地区的旅客(包括 港澳旅客和内

地因私前往港 澳地区探亲和旅游等旅客) 香烟200支或雪茄50

支或烟 丝250克 酒1瓶(不超过0.75升) 当天往返或短期内多次

来往 港澳地区的旅客 香烟40支或雪茄5支或烟丝 40克 不准免

税带进 其他进境旅客 香烟400支或雪茄100支或 烟丝500克 酒2

瓶(不超过1.5升) (2)旅行自用物品 非居民旅客及持有前往国家

或地区再入境签证的居民旅客携带旅行自用物品照相机、便



携式收录音机、小型摄像机、手提式摄像机、手提式文字处

理机每种一件。超出范围的，需向海关如实申报，并办理有

关手续。经海关放行的旅行自用物品，旅客应在回程时复带

出境。 (3)金、银及其制品 旅客携带金、银及其制品进境应以

自用合理数量为限，其中超过50克，应填写申报单证，向海

关申请；复带出境时，海关凭本次进境申报的数量核放。 携

带或托运出境在中国境内购买的金、银及其制品(包括镶嵌饰

品、器皿等新工艺品)，海关验凭中国人民银行制发的“特种

发票”放行。 (4)外汇 旅客携带外币、旅行支票、信用证等进

境，数量不受限制。旅客携带数额较大的外币现钞进境，须

向海关如实申报；复带出境时，海关验凭本次进境申报的数

额核发。旅客携带上述情况以外的外汇出境，海关验凭国家

外汇管理局制发的“外汇携带证”查验放行。 (5)人民币 旅客

携带人民币进出境，限额20000元。 (6)文物(含已故现代著名

书画家的作品) 旅客携带文物进境，如需复带出境，请向海关

详细报明。旅客携带出境的文物，需经中国文化行政管理部

门鉴定。 携运文物出境时，必须向海关详细申报。对在境内

商店购买的文物，海关凭中国文化行政管理部门钤盖的鉴定

标志及“文物外销发货票”查验放行；对在境内通过其他途

径得到的文物，海关凭中国文化行政管理部门钤盖的鉴定标

志及开具的“许可出口证明”查验放行；未经鉴定的文物，

请不要携带出境。携带文物出境不据实向海关申报的，海关

将依法处理。 (7)中药材、中成药 旅客携带中药材、中成药出

境，前往国外的，总值限人民币300元；前往港澳地区的，总

值限人民币150元；寄往国外的中药材、中成药，总值限人民

币200元；寄往港澳地区的，总值限人民币100元。 进境旅客



出境时携带用外汇购买的、数量合理的自用中药材、中成药

，海关凭有关发货票和外汇兑换证明放行。麝香以及超出上

述规定限值的中药材、中成药不准出境。 "#F8F8F8"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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